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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财政厅等四

部门关于印发《陕西省“十四五”期间煤矿引

导退出激励政策》的通知

陕发改能煤炭〔2021〕1562 号

各产煤市政府：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陕西省“十四五”期间煤矿引导退出

激励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陕西省“十四五”期间煤矿引导退出激励政策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陕西省财政厅

陕西省自然资源厅

陕西省应急管理厅

2021 年 10 月 14 日

1-52-〔2021〕7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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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“十四五”期间煤矿

引导退出激励政策

为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，进一步做好煤炭行业存优去

劣，有序引导资源枯竭和技术、安全、环保等不达标煤矿关闭退

出，持续调整煤炭产业结构，解决历史包袱，实现我省煤炭绿色

发展，推动我省煤炭工业安全、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

定我省煤矿引导退出的激励政策。

一、范围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省行政区域内通过政策引导关闭退出的

合法生产、建设煤矿（不含中央在陕煤矿）。

二、激励政策

（一）鼓励资不抵债、长期停产停建、整改或建成无望煤矿

通过政策引导，关闭退出。

（二）鼓励政府引导关闭退出不符合安全、技术、环保要求，

且经整改不达标煤矿。

（三）鼓励煤矿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关闭退出中、小煤矿，实

现“以大并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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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鼓励引导退出煤矿进行产能指标交易。引导退出煤矿

在享受财政奖补的同时，也可通过产能交易获得经济补偿。

（五）退还引导退出煤矿已缴纳的剩余资源价款。剩余资源

价款退还工作严格按照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价款退还有关规定

执行。通过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被关闭的煤矿不再退还剩余价

款。

三、财政奖补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省政府根据各市当年实际退出符合条件的

产能总量，对除榆林市外的其他各市进行以奖代补。为鼓励煤矿

尽早退出关闭，参考“十三五”期间补助和退坡标准，省对市

2021 年按照 50 万元/万吨标准奖补，以后年度在 2021 年基础上

分别按降低 10%、20%、30%、40%逐年退坡奖补。省级奖补不针

对具体企业，奖补资金由各市统筹安排使用。榆林市引导退出关

闭煤矿的奖补资金由榆林市自行承担。各市级政府可结合实际情

况对引导退出煤矿进行一定补偿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引导退出关闭的资源枯竭煤矿不享受财政奖补。资源

枯竭煤矿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认定。

（二）属于《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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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7 号）规定的引导 退出范围而不

愿引导退出的煤矿，因发生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、造成环境事

故或重大环境影响、违法违规等原因被相关部门提请政府依法关

闭的煤矿，均不得享受财政奖补。

（三）关闭煤矿名单公布后，自然资源部门向省财政厅提供

关闭煤矿剩余储量、剩余价款的证明文件。

（四）财政奖补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优先用于安置关闭煤矿

职工。市、县政府逐级拨付给符合奖补条件的引导退出煤矿企业。

（五）市县政府要切实履行煤矿引导退出工作的主体责任。

引导退出关闭煤矿由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按程序公示、公告和

验收。验收合格后，方可兑现财政奖补和进行产能指标交易。


